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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點附件 

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

明 

嘉義縣立高級中學及國民中學校內超額教師積分表 
目前服務學校：             填表人：           （簽章）中華民國   年    

月      日填表 
 

姓    名  性  別  出  生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在 本 校 

服務情形 

到職    年     

月 
科目別  電  話  

積分項目 
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容 
給  分  標  準 

教師自

填得分 

人事

初審

分數

及核

章 

校長

核定

分數

及核

章 

備          註 

年     資 

最高 30分 

1.在本校連續服

務滿（   ）年 

每滿一年給2.5

分 

 

 
 

 

 

 
1.含服役及育嬰留職停薪期間之 

  年資。 

2.經超額介聘之教師，應併計其 

  原服務超額學校之年資。 

(原服務超額學校係指連續被 

超額學校為限，考核獎懲進修 

特殊事項亦同) 

3.同一年度兼任之數個行政職務 

  者，擇一採計計分。 

4.分校獨立設校之教師服務年資， 

  應採計獨立設校前之服務年資。 

2.在本校擔任處 

(室)主任滿（ ）

年 

每滿一年另給2

分 

 

3.在本校擔任組

長、副組長、人

事 、 主計 滿

（     ）年 

每滿一年另給1

分 

 

4.在本校擔任導

師或團隊指導

教師滿（     ）

年 

每滿一年另給

0.5分 

 

教學成效 

最高14分 

在本校連續服務

之教學成效 
給0~14分  

  
教學成效評分方式及標準由學校 

校務會議自行訂定。 

成績考核 

最高 10分 

在本校歷年考核： 

1.成績考核列四

條一款（   ）次 

2.成績考核列四

條二款（   ）次 

每年給2分 

每年給1分 
   

1.含服役期間之成績考核。 

2.經超額介聘之教師，應併計其 

  原服務超額學校之成績考核。 

3.另予考核者，依前述標準各給 

  予一半分數。 

獎    懲 

最高 20分 

獎 

最高 

20分 

獎  狀

（   ）次 

嘉  獎

（   ）次 

記  功

（   ）次 

記大功

（   ）次 

獎狀一張給0.5

分 

嘉獎一次給 1

分 

記功一次給 3

分 

記大功一次給9

分 

   

1.以服務本校5年內之獎懲為限， 

  並以學校校務相關之事蹟為限， 

  其標準由學校校務會議自行認 

  定。 

2.經超額介聘之教師，應併計其 

  原服務超額學校及目前服務學 

  校，合計5年內之獎懲。 

3.獎懲令需註記縣府（含）以上 

  層級政府機關核定之公文字號 

  始予採計積分。 
懲 

申  誡

（   ）次 

記  過

（   ）次 

記大過

（   ）次 

申誡一次減 1

分 

記過一次減 3

分 

記大過一次減9

分 

 

進     修 

研     習 

最高 20分 

在本校最近 5 年

內依教師進修研

究等專業發展辦

法或嘉義縣公立

中小學暨幼兒園

教師在職進修研

究實施要點等相

關規定之進修或

研習： 

 

1.參加研習或受

訓累計滿（  ）週 

 

2.進修學分證明

滿（  ）學分 

 

 

 

 

 

研習每滿一週

給1分 

   

進修每滿 1 學

分0.5分 

   1.以服務本校5年內之進修為限， 

  每年採計進修研習分數以10分 

  為限。 

2.學分證明要注意在本校期間進 

  修之學分方有效。 

3.經超額介聘之教師，應併計其 

  原服務超額學校及目前服務學 

  校，合計5年內之進修研習。 

4.進修學分以成績學分證明或成 

  績通知單正本為準，影印本不 

  予計分。 

5.進修學位或40學分班進修所 

   取得之學分，均不得在「進修」 

  項下採計進修之積分。 

6.研習積分之認定以研習證書為 

  準，研習條或其他文件不予採計。 

7.研習性質特殊者由學校校務會 

   議討論認定。 

優良事項 

最高 6分 

1.核定教育部或

省特殊優良教

師或師鐸獎 

2.核定縣特殊優

良教師或模範

教師 

3.核定縣優良教

師 

（以上三者擇一

採計） 

給6分 

 

給4分 

 

給2分 

   

1.特殊優良教師、師鐸獎、模範 

  教師或縣優  良教師務必於本 

  校任內所得，教育部、省、縣 

  擇一採計。 

2.經超額介聘之教師，應併計其 

  原服務超額學校獲得之特殊優 

  良教師、師鐸獎、模範教師或 

  縣優良教師。 

積             分             總            

計 

    

注意事項 
1.表內年資積分採計至該年度 7月 31日止，其餘一律採計至積分評比日止。 

2.積分由學校負責核對證件及審查。 

嘉義縣立高級中學及國民中學校內超額教師積分表 
目前服務學校：             填表人：           （簽章）中華民國   年    月      日

填表 
 

姓    名  性  別  出  生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在 本 校 

服務情形 
到職    年     月 科目別  電  話  

積分項目 
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容 
給  分  標  準 

教師

自填

得分 

人事初

審分數

及核章 

校長核定

分數及核

章 

備          註 

年     資 

最高 30分 

1.在本校連續服務滿

（   ）年 
每滿一年給2.5分 

 

 
 

 

 

 

1.含服役及育嬰留職停薪期間之年資。 

2.經超額介聘之教師，應併計其原服務 

  超額學校之年資。 

(原服務超額學校係指連續被超額學校 

為限，考核獎懲進修特殊事項亦同) 

3.同一年度兼任之數個行政職務者，擇 

  一採計計分。 

4.分校獨立設校之教師服務年資，應採 

  計獨立設校前之服務年資。 

2.在本校擔任處 (室)

主任滿（ ）年 
每滿一年另給2分 

 

3.在本校擔任組長、副

組長、人事、主計滿

（     ）年 

每滿一年另給1分 

 

4.在本校擔任導師或

團隊指導教師滿

（     ）年 

每滿一年另給0.5分 

 

教學成效 

最高14分 

在本校連續服務之教

學成效 
給0~14分  

  
教學成效評分方式及標準由學校校務會 

議自行訂定。 

成績考核 

最高 10分 

在本校歷年考核： 

1.成績考核列四條一

款（   ）次 

2.成績考核列四條二

款（   ）次 

每年給2分 

每年給1分 
   

1.含服役期間之成績考核。 

2.經超額介聘之教師，應併計其原服務 

  超額學校之成績考核。 

3.另予考核者，依前述標準各給予一 

  半分數。 

獎    懲 

最高 20分 

獎 

最高 20分 

獎  狀

（   ）次 

嘉  獎

（   ）次 

記  功

（   ）次 

記大功

（   ）次 

獎狀一張給0.5分 

嘉獎一次給1分 

記功一次給3分 

記大功一次給9分 

   

1.以服務本校5年內之獎懲為限，並以 

  學校校務相關之事蹟為限，其標準由 

  學校校務會議自行認定。 

2.經超額介聘之教師，應併計其原服務 

  超額學校及目前服務學校，合計5年 

  內之獎懲。 

3.獎懲令需註記縣府（含）以上層級政 

  府機關核定之公文字號始予採計積分。 
懲 

申  誡

（   ）次 

記  過

（   ）次 

記大過

（   ）次 

申誡一次減1分 

記過一次減3分 

記大過一次減9分 

 

進     修 

研     習 

最高 20分 

在本校最近 5 年內依

教師進修研究獎勵辦

法或嘉義縣公立中小

學暨幼兒園教師在職

進修研究實施要點等

相關規定之進修或研

習： 

 

1.參加研習或受訓累

計滿（  ）週 

 

2.進修學分證明滿

（  ）學分 

 

 

 

 

 

研習每滿一週給1分 

   

進修每滿 1 學分 0.5

分 

   1.以服務本校5年內之進修為限，每年 

  採計進修研習分數以10分為限。 

2.學分證明要注意在本校期間進修之學 

  分方有效。 

3.經超額介聘之教師，應併計其原服務 

  超額學校及目前服務學校，合計5年 

  內之進修研習。 

4.進修學分以成績學分證明或成績通知 

  單正本為準，影印本不予計分。 

5.進修學位或40學分班進修所取得之學 

  分，均不得在「進修」項下採計進修 

  之積分。 

6.研習積分之認定以研習證書為準，研 

  習條或其他文件不予採計。 

7.研習性質特殊者由學校校務會議討論 

  認定。 

優良事項 

最高 6分 

1.核定教育部或省特

殊優良教師或師鐸

獎 

2.核定縣特殊優良教

師或模範教師 

3.核定縣優良教師 

（以上三者擇一採

計） 

給6分 

 

給4分 

 

給2分 

   

1.特殊優良教師、師鐸獎、模範教師或 

  縣優良教師務必於本校任內所得，教 

  育部、省、縣擇一採計。 

2.經超額介聘之教師，應併計其原服務 

  超額學校獲得之特殊優良教師、師鐸 

  獎、模範教師或縣優良教師。 

積             分             總            計     

注意事項 
1.表內年資積分採計至該年度 7月 31日止，其餘一律採計至積分評比日止。 

2.積分由學校負責核對證件及審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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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縣國民小學暨幼兒園校內超額教師積分表 

目前服務學校：             填表人：           （簽章）中華民國    

年    月   日填表 
 

姓    名  性  別  出  生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在 本 校 

服務情形 

到職    年     

月 
科目別  電  話  

積分項目 
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容 
給  分  標  準 

教師自

填得分 

人事

初審

分數

及核

章 

校長

核定

分數

及核

章 

備          註 

年     資 

最高 30分 

1.在本校連續服

務滿（   ）年 

每滿一年給2.5

分 

 

 
 

 

 

 
1.含服役及育嬰留職停薪期間之 

  年資。 

2.經超額介聘之教師，應併計其 

  原服務超額學校之年資。 

(原服務超額學校係指連續被 

超額學校為限，考核獎懲進修 

特殊事項亦同) 

3.同一年度兼任之數個行政職務 

  者，擇一採計計分。 

4.分校獨立設校之教師服務年資， 

  應採計獨立設校前之服務年資。 

2.在本校擔任處 

(室)主任滿（ ）

年 

每滿一年另給2

分 

 

3.在本校擔任組

長、副組長、人

事 、 主計 滿

（     ）年 

每滿一年另給1

分 

 

4.在本校擔任導

師或團隊指導

教師滿（     ）

年 

每滿一年另給

0.5分 

 

教學成效 

最高14分 

在本校連續服務

之教學成效 
給0~14分  

  
教學成效評分方式及標準由學校 

校務會議自行訂定。 

成績考核 

最高 10分 

在本校歷年考核： 

1.成績考核列四

條一款（   ）次 

2.成績考核列四

條二款（   ）次 

每年給2分 

每年給1分 
   

1.含服役期間之成績考核。 

2.經超額介聘之教師，應併計其 

  原服務超額學校之成績考核。 

3.另予考核者，依前述標準各給 

  予一半分數。 

獎    懲 

最高 20分 

獎 

最高 

20分 

獎  狀

（   ）次 

嘉  獎

（   ）次 

記  功

（   ）次 

記大功

（   ）次 

獎狀一張給0.5

分 

嘉獎一次給 1

分 

記功一次給 3

分 

記大功一次給9

分 

   

1.以服務本校5年內之獎懲為限， 

  並以學校校務相關之事蹟為限， 

  其標準由學校校務會議自行認 

  定。 

2.經超額介聘之教師，應併計其 

  原服務超額學校及目前服務學 

  校，合計5年內之獎懲。 

3.獎懲令需註記縣府（含）以上 

  層級政府機關核定之公文字號 

  始予採計積分。 
懲 

申  誡

（   ）次 

記  過

（   ）次 

記大過

（   ）次 

申誡一次減 1

分 

記過一次減 3

分 

記大過一次減9

分 

 

進     修 

研     習 

最高 20分 

在本校最近 5 年

內依教師進修研

究等專業發展辦

法或嘉義縣公立

中小學暨幼兒園

教師在職進修研

究實施要點等相

關規定之進修或

研習： 

 

1.參加研習或受

訓累計滿（  ）週 

 

2.進修學分證明

滿（  ）學分 

 

 

 

 

 

研習每滿一週

給1分 

   

進修每滿 1 學

分0.5分 

   1.以服務本校5年內之進修為限， 

  每年採計進修研習分數以10分 

  為限。 

2.學分證明要注意在本校期間進 

  修之學分方有效。 

3.經超額介聘之教師，應併計其 

  原服務超額學校及目前服務學 

  校，合計5年內之進修研習。 

4.進修學分以成績學分證明或成 

  績通知單正本為準，影印本不 

  予計分。 

5.進修學位或40學分班進修所 

   取得之學分，均不得在「進修」 

  項下採計進修之積分。 

6.研習積分之認定以研習證書為 

  準，研習條或其他文件不予採計。 

7.研習性質特殊者由學校校務會 

   議討論認定。 

優良事項 

最高 6分 

1.核定教育部或

省特殊優良教

師或師鐸獎 

2.核定縣特殊優

良教師或模範

教師 

3.核定縣優良教

師 

（以上三者擇一

採計） 

給6分 

 

給4分 

 

給2分 

   

1.特殊優良教師、師鐸獎、模範 

  教師或縣優  良教師務必於本 

  校任內所得，教育部、省、縣 

  擇一採計。 

2.經超額介聘之教師，應併計其 

  原服務超額學校獲得之特殊優 

  良教師、師鐸獎、模範教師或 

  縣優良教師。 

積             分             總            

計 

    

注意事項 
1.表內年資積分採計至該年度 7月 31日止，其餘一律採計至積分評比日止。 

2.積分由學校負責核對證件及審查。 

嘉義縣國民小學暨幼兒園校內超額教師積分表 

目前服務學校：             填表人：           （簽章）中華民國    年    月   日

填表 
 

姓    名  性  別  出  生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在 本 校 

服務情形 
到職    年     月 科目別  電  話  

積分項目 
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容 
給  分  標  準 

教師

自填

得分 

人事初

審分數

及核章 

校長核定

分數及核

章 

備          註 

年     資 

最高 30分 

1.在本校連續服務滿

（   ）年 
每滿一年給2.5分 

 

 
 

 

 

 

1.含服役及育嬰留職停薪期間之年資。 

2.經超額介聘之教師，應併計其原服務 

  超額學校之年資。 

(原服務超額學校係指連續被超額學校 

 為限，考核獎懲進修特殊事項亦同) 

3.同一年度兼任之數個行政職務者，擇 

  一採計計分。 

4.分校獨立設校之教師服務年資，應採 

  計獨立設校前之服務年資。 

2.在本校擔任處 (室)

主任滿（ ）年 
每滿一年另給2分 

 

3.在本校擔任組長、副

組長、人事、主計滿

（     ）年 

每滿一年另給1分 

 

4.在本校擔任導師或

團隊指導教師滿

（     ）年 

每滿一年另給0.5分 

 

教學成效 

最高14分 

在本校連續服務之教

學成效 
給0~14分  

  
教學成效評分方式及標準由學校校務會 

議自行訂定。 

成績考核 

最高 10分 

在本校歷年考核： 

1.成績考核列四條一

款（   ）次 

2.成績考核列四條二

款（   ）次 

每年給2分 

每年給1分 
   

1.含服役期間之成績考核。 

2.經超額介聘之教師，應併計其原服務 

  超額學校之成績考核。 

3.另予考核者，依前述標準各給予一半 

  分數。 

獎    懲 

最高 20分 

獎 

最高 20分 

獎  狀

（   ）次 

嘉  獎

（   ）次 

記  功

（   ）次 

記大功

（   ）次 

獎狀一張給0.5分 

嘉獎一次給1分 

記功一次給3分 

記大功一次給9分 

   

1.以服務本校5年內之獎懲為限，並以 

  學校校務相關之事蹟為限，其標準由 

  學校校務會議自行認定。 

2.經超額介聘之教師，應併計其原服務 

  超額學校及目前服務學校，合計5年 

  內之獎懲。 

3.獎懲令需註記縣府（含）以上層級政 

  府機關核定之公文字號始予採計積分。 
懲 

申  誡

（   ）次 

記  過

（   ）次 

記大過

（   ）次 

申誡一次減1分 

記過一次減3分 

記大過一次減9分 

 

進     修 

研     習 

最高 20分 

在本校最近 5 年內依

教師進修研究獎勵辦

法或嘉義縣公立中小

學暨幼兒園教師在職

進修研究實施要點等

相關規定之進修或研

習： 

 

1.參加研習或受訓累

計滿（  ）週 

 

2.進修學分證明滿

（  ）學分 

 

 

 

 

 

研習每滿一週給1分 

   

進修每滿 1 學分 0.5

分 

   1.以服務本校5年內之進修為限，每年 

  採計進修研習分數以10分為限。 

2.學分證明要注意在本校期間進修之學 

  分方有效。 

3.經超額介聘之教師，應併計其原服務 

  超額學校及目前服務學校，合計5年 

   內之進修研習。 

4.進修學分以成績學分證明或成績通知 

  單正本為準，影印本不予計分。 

5.進修學位或40學分班進修所取得之學 

  分，均不得在「進修」項下採計進修 

  之積分。 

6.研習積分之認定以研習證書為準，研 

  習條或其他文件不予採計。 

7.研習性質特殊者由學校校務會議討論 

  認定。 

優良事項 

最高 6分 

1.核定教育部或省特

殊優良教師或師鐸

獎 

2.核定縣特殊優良教

師或模範教師 

3.核定縣優良教師 

（以上三者擇一採

計） 

給6分 

 

給4分 

 

給2分 

   

1.特殊優良教師、師鐸獎、模範教師或 

  縣優良教師務必於本校任內所得，教 

  育部、省、縣擇一採計。 

2.經超額介聘之教師，應併計其原服務 

  超額學校獲得之特殊優良教師、師鐸 

  獎、模範教師或縣優良教師。 

積             分             總            計     

注意事項 
1.表內年資積分採計至該年度 7月 31日止，其餘一律採計至積分評比日止。 

2.積分由學校負責核對證件及審查。 

配 

合 

教 

師 

進 

修 

研 

究 

等 

專 

業 

發 

展 

辦 

法

修

正

文

字

。 

 




